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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保健服務之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資格審查原則 
 

一、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辦理預防保健服務之子宮頸

細胞病理診斷單位資格審查，特訂定本原則。 

二、資格之審查，由本署聘請專家及指派相關業務主管或委託相關學會組成

小組為之。 

三、申請本資格之審查，分為書面審查及實地審查，其有關規定如附件一。

通過審查者，取得預防保健服務之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資格。 

四、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應辦事項： 

（一） 依規定之期限及格式，向本署委託之機構申報個案資料，包括預防保

健、全民健保疾病診療抹片、自費及其他由政府預算給付辦理之所有

抹片資料。 

（二） 負責醫師、閱片醫師或細胞檢驗技術人員： 

1. 如有異動，應於異動日起二週內向本署報備，並於異動日起二個月

內將遞補人員資料報送本署，再依後續審查規定辦理（如附表 A、

B）。 

2. 應持有最近二年之「婦科細胞病理繼續教育」十二學分證明（當年

合格者，得於一年內補齊），並於每年三月將最近一年六學分證明

及該單位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人員閱片相關資料表(如附表 C)報送本

署。 

（三） 負責醫師離職，應說明負責醫師待補期間，抹片之處理方式。 

（四） 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須每二年至三年接受一次後續審查之抽片

複閱，另有以下情形者，亦須接受抽片複閱，其有關規定如附件二： 

1. 負責醫師有異動之單位。 

2. 經資料分析，抹片品質或診斷分布有異常之單位。 

（五） 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有以下情形者，須參加後續審查之閱片稽核

討論會，其有關規定如附件二： 

1. 經資料分析，抹片品質或診斷分布有異常之單位。 

2. 經抽片複閱，抹片品質或診斷分布有明顯缺失之單位。 

（六） 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有以下情形者，須接受後續審查之品管作業

實地訪查，其有關規定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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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抽片複閱，抹片品質或診斷有明顯缺失之單位。 

2. 年總閱片量超過本署核准合理總閱片量 30％或一萬片以上者。 

3. 經人檢舉有缺失之單位。 

4. 其他基於本署業務需要應進行實地訪查之單位。 

五、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且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取消資格： 

（一） 未依規定之期限及格式申報個案資料，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如期改

善者。 

（二） 品管作業實地訪查評分結果低於總分之 65%者或必備條件有任一項不

符合者。 

（三） 品管作業實地訪查評分結果低於總分之 85%且高於總分之 65%（含），

需於翌年接受複審，複審之結果仍未通過者。 

（四） 人員異動未報備或逾期報備者。 

（五） 負責醫師、閱片醫師或細胞檢驗技術人員未報送「婦科細胞病理繼續

教育」學分證明，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如期改善者。 

六、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經依本原則取消資格者，自取消日起須屆滿三個

月始得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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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保健服務之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資格審查作業規定 

壹、申請程序  

一、申請資格： 

（一）醫院內設置之病理科或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 

（二）婦產科診所附設之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 

（三）聯合診所設置之病理科。 

（四）獨立型態之病理診斷機構。 

二、應檢附表件： 

（一）現職人員資料表（如附表 B）。 

（二）現職人員學經歷資料： 

1. 專科醫師、醫檢師證書。 

2. 符合本部認可之訓練證明。 

3. 最近兩年之婦科細胞病理診斷繼續教育十二個學分以上之證 

  明。 

（三）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書面評估表（如附表 D）。 

貳、審查程序： 

一、書面審查：上述第壹點之申請文件，及人員資格、場所及設備、操作規定

（如附件一之資格審查表）。 

二、實地審查：含人員資格、場所及設備、操作規定（如附件一之資格審查表）

及品質管制（如附件二之品質管制作業實地項目配分表）。 

三、人員資格、場所及設備、操作規定符合資格者，取得臨時證資格，取得臨時

證資格一年內如品管作業實地訪查評分結果高於總分 65％且必要條件均合

格者，取得資格；低於總分 65％者或必要條件有任一條件不合格者，取消

其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資格。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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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格審查表及相關說明： 

一、資格審查表：下列均為必要條件，任一項不符合者，則視為審查不合

格。（符合項目，請於欄內打○，不符者打×） 

 

審  查  項  目 符合情形 

（一）、人員資格 
 

1.該單位由專職之專科醫師負責，且至少有一名合格醫檢師。 。 

2.負責醫師、閱片醫師及醫檢師，應持有最近二年之婦科細胞病 

理診斷繼續教育十二個學分證明。。(當年合格者，得於一年內

補齊） 

 

3.負責醫師及閱片醫師，須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 曾參加衛生福利部辦理之「  病理醫師細胞病理教育訓練計   

畫」獲有結業證明者。 

(2) 曾赴美、英、日、加拿大或澳洲等先進國家進修細胞病 

理診斷至少達六個月（解剖病理專科醫師為三個月），

獲 

有證明者。 

(3) 具有通過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ytology 之考試 

證明者。 

(4) 截算至民國 83 年 12 月 31 日止，已連續從事細胞病理 

診斷工作十年（解剖病理專科醫師為五年）以上，現仍 

從事子宮頸抹片細胞診斷工作，持有中華民國（台灣） 

病理學會或中華民國（台灣）臨床細胞學會所發之證明 

者。 

 

 

4.負責醫師為婦產科專科醫師時，除具有負責醫師資格之一 

外，須同時符合下列資格： 

A 具有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所發之陰道鏡訓練合格證明。 

B 臨床業務以婦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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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細胞檢驗技術人員，須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曾參加衛生福利部辦理之「細胞醫檢師培訓計畫或子宮頸抹 

片細胞檢驗技術員培訓計畫」，並獲有結業證明者。 

 (2)曾在國內優良之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接受細胞病理學訓 

練達六個月（92 年以後須達一年以上），持有證明者 

Α.85年 2 月 26 日前之良好子宮頸抹片細胞診斷單位的認定  

標準採：當時中華民國病理學會（衛生福利部 84 年度認

定可訓 練病理科專科醫師的醫療院所）和中華民國臨床細

胞學會 的建議名單，共計有三十九家醫療院所病理單位。

未經評 核（估）通過在案者，應經 Β項之考試合格。 

Β.85年 2 月 26 日後之良好子宮頸抹片細胞診斷單位的認定  

標準採：符合本署「培訓子宮頸抹片細胞檢驗技術人員之 

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認可要點（認定原則）」之醫療 

機構，受訓達六個月以上（含六個月），並通過本署委託

之相關學會辦理的考試合格者。 

(3)曾在美、英、日、加拿大或澳洲等先進國家進修細胞病理  

學，領有合格執業執照或是本部認可之證書者。 

(4)具有通過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ytology 之考試證明 

者 

 

 

6. 細胞檢驗技術人員、細胞診斷醫師和負責人應隸屬同部門。 

負責醫師和技術人員須為專職人員，並依規定登記執業於該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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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所與設備 
 

1. 雙眼顯微鏡（每一細胞檢驗之醫事檢驗人員應配置一台雙眼

顯微鏡）    

2. 至少一台雙人或多頭顯微鏡。 

3. 顯微鏡規格基本配備要求：物鏡頭應有十倍、四十倍和一百 

倍三種。鏡頭應為去球面差。目鏡應可調焦，照明系統應可 

調柯勒照明。 

4. 封片處應有通氣櫥（hood）設備，通氣櫥符合密閉空間，氣

體無外洩於工作環境等條件。 

5. 具有詳盡之操作手冊，並定期修訂。 

6. 檢驗室安全規則應張貼於明顯處。 

7. 應具有適當之檢驗空間及空調設備。 

8. 廢棄物處理及檢驗室安全措施應符合相關規定。 

9. 具染色設備、實驗室用水槽。 

10. 具貯存檔案的空間和設施。 

 

 

 

 

 

 

 

 

 

 

（三）、操作規定事項： 
 

1. 清楚寫明標準染色方法並張貼於明顯處所，以供操作人員參 

考。且有染色操作紀錄本。 

2. 使用專屬之細胞病理檢驗委託報告單（一式至少二份）。且

其診斷分類係使用「婦女子宮頸抹片檢查表」之分類。 

3. 每一標本均有單獨之登記號碼，並有檢體登記本和退件紀錄 

本，所有檢驗操作及品質管理皆有紀錄。 

4. 有檢體退件通知單，並述明採檢單位退件原因。 

 

 

 

 

本單位年合理閱片量審查為： 片 

審查小組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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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充說明： 

（一）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及檢驗人員之工作量規定如下： 

1. 合格之細胞檢驗技術人員，專責抹片細胞檢驗工作，每人每年之 

子宮頸抹片檢驗量上限訂為一萬件個案。 

2. 合格之細胞檢驗技術人員，除抹片細胞檢驗工作外，尚兼有切片、非

細胞相關之行政等工作，則每人每年子宮頸抹片檢驗量上限訂為五

千件個案。 

3. 若機構內之細胞檢驗技術人員只專責閱片，並向本署申請細胞檢驗

技術人員為「全職閱片」，經審查通過後則年檢驗量上限值為一萬二

千件個案。 

4. 單位同時從事子宮頸抹片和非婦科細胞抹片檢驗，其每名細胞檢驗 

技術人員每年之子宮頸抹片檢驗個案數加上一倍之非婦科細胞抹片

檢驗個案數，不得超過其年檢驗量之上限。 

5. 每名合格的醫師，其每年負責的最大工作量訂為子宮頸細胞抹片檢 

驗個案數加上二倍之非婦科細胞抹片檢驗個案數，不得超過五萬件；

醫師如兼有組織切片診斷或門診工作者，其每年之工作量計算，則以

五萬件個案數扣除三倍之實際執行組織切片診斷量，為其一年之細

胞學工作量上限。 

6. 負責醫師每週的門診時間不得超過 2.5 日。 

7. 細胞診斷醫師（非負責醫師）至其他單位兼職者，其工作量不列入 

其兼職機構之合理量計算。 

（二）子宮頸抹片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之作業規定： 

1. 檢體保存： 

（1）檢驗報告單至少應保存十年。 

（2）抹片需依檢驗結果分門別類建檔保存。 

（3）異常之抹片至少應保存十年。 

（4）正常之抹片至少應保存五年。 

2.抹片判讀： 

（1）閱片必須於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內進行。 

（2）所有子宮頸細胞檢驗結果的診斷報告，都必須由醫師簽章後方可

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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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料管理：所有個案檢驗及內部品質管理資料，必須定期分析統計及

應用。 

4.內部品質管制作業： 

（1）需有專人負責，定期統計檢驗人員之工作量及檢驗品質及子宮頸 

細胞病理診斷單位總體之檢驗結果，以定期監控檢驗品質。 

（2）需建立重閱抹片陽性個案舊片，比對抹片和切片檢驗結果之制

度。 

5.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間之抹片轉借：各單位間為診斷需要，得經

病人或其相關人同意，要求轉借抹片。 

 

 

 

 

 

 

 

 

 

 

 

 

 

 

 

 

 

 

 



9 

 

預防保健服務之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後續審查作業規定 

壹、審查作業程序 

一、於審查日期前二週通知被審查單位。 

二、審查分為抽片複閱，閱片稽核討論會及品管作業實地訪查三類。 

（一）抽片複閱：由本署列清單，自該單位前一年的抹片中抽取 0.1﹪的

抹 片，且其數量至少達 20 片。複閱分為（1）診斷判讀與（2）抹

片品質二項。 複閱之結果有顯著異常或顯著差異者，應參加閱片稽

核討論會。 

1. 診斷複閱差異：抹片診斷分為 5類 4級，即 ○1 Negative（診斷

代碼 1、2、3）、○2 CIN1（診斷代碼 6、7）、○3 CIN2（診斷代

碼 8、17）、○4 CIN3 and UP （診斷代碼 9、10、11、12、13、

18）及○5 Atypical (診斷代碼 4、5、15、16)。 

A ○1  Negative、○2 CIN1、○3  CIN2、○4  CIN3 and UP ４級，差

兩級以上(包含兩級)者為 Major Discrepancy(顯著差異)。 

B 由本署「子宮頸抹片篩檢資料申報系統」統計資料顯示，該閱

片者(包含醫師、細胞檢驗技術人員)子宮頸抹片判讀之○5  

Atypical超過 SIL (CIN1、CIN2、CIN3診斷代碼 6、7、8、

9、10、17、18)之三倍時，亦為顯著差異。 

2. 抹片品質複閱差異：原判讀結果與複閱差異達 20﹪者，為顯著異

常。 

（二）閱片稽核討論會：由原閱片者(包含醫師、細胞檢驗技術人員)與抽

片複閱者，用雙（多）頭（Multihead）顯微鏡看有差異之抹片及相

關切片，並討論之，以交換經驗，了解真正差異原因。 

1.抽片複閱之結果診斷有顯著差異或抹片品質有顯著異常之院所，

包含簽發該報告之醫師及細胞檢驗技術人員，必須參加閱片稽核討

論會。 

2.不參加閱片稽核討論會者，須接受一年十六學分之繼續教育，且

每年得接受抽片複閱。連續二年仍無改善之醫師、細胞檢驗技術人

員，得暫停其閱片資格，須接受訓練後，再申請恢復閱片資格。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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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管作業實地訪查：依審查項目及配分表評分（評分結果佔總分之百

分比採四捨五入計算） 

1.評分結果高於總分之 85%（含）者：通過品管作業實地訪查。 

2.評分結果低於總分之 85%且高於總分之 65%（含）者：該單位須於

翌年，再接受複審，若仍無法通過，即取消其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

單位資格。 

3.評分結果低於總分之 65%者或必備條件有任一項不符合者：取消 

其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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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品管作業實地訪查項目配分表及相關說明 
一、品管作業實地訪查項目配分表 

審查項目 配分 

(一) 必備條件：任一項不符合者，即取消其子宮頸細胞病理診 

斷單位資格。 

 

1. 負責醫師、至少一名細胞檢驗技術人員，必須具有符合資 

格之證書及學分證明。 

2. 雙眼顯微鏡(一人一台)與至少一台雙人顯微鏡。 

3. 通氣櫥符合為密閉空間，氣體無外洩於工作環境等條

件。 

4. Atypical cell及以上的婦科抹片皆由醫師複閱確認後

簽發報告。 

5. 所有子宮頸細胞檢驗結果的診斷報告，都必須由醫師簽

章後方可發出。 

 

 (二)人員資格 
本項滿分４５分， 

小計 分 

1. 合格醫師與篩檢的細胞檢驗技術人員，每年至少有六個

「婦科細胞病理繼續教育」學分，每二年檢核一次，共

計十二個學分。（依據台灣病理學會與臨床細胞學會所

頒發之細胞診斷繼續教育學分証明審核。） 

 

０１２３４５ 

2. 人員專或兼職屬實。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3. 人員閱片量未超過核准之合理閱片量。(依比例扣分） 

備註：病理單位之年總閱片量超過本署核准合理總閱片

量 30％或一萬片以上者，此項得分 0 分。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８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６ 

２８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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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操作流程 
本項滿分２７分， 

小計 分 

1.有明確文件讓臨床人員了解檢體的收集與收件程序。 

 

０１ 

2.列有檢體退件標準文件及退件紀錄(書面紀錄)。 

 

０１ 

3.處理收件及退件人員，能詳盡了解退件標準。 

 

０１ 

4.讓臨床醫師了解退件原因之機轉(書面紀錄)。 

 

０１２ 

 5.操作手冊內容包含收件、登記，染色、封片操作標準流程、閱 

片、報告、存放報告的準則、儀器使用標準流程儀器維護方法、

安全手冊、品管作業流程等。 

 

０１２３４ 

6.有紀錄顯示定期覆審操作手冊，並於新修改處標明修正日期。 ０１２３ 

7.操作手冊內之操作說明、表單及紀錄格式與現行執行方式相 

 同。 

 

０１２３ 

8.有紀錄顯示每日檢查染色結果，溶劑定期更新與過濾溶劑有 

 標籤和標示日期、不用時皆有關閉等。 

 

０１２３４ 

9.染色與封片品質(當場抽片評估結果)。 

 

０１２３４ 

10.個人閱片工作量分析與總檢驗量紀錄(每月)。 ０１２３４ 

 (四)技術和程序品管控制措施 
本項滿分４１分， 

小計 分 

1.有很清潔並書寫下來的品質提升方案。 ０１２３４ 

2.當簽發一名新的 HSIL 以上的個案報告時，醫師同時複閱其 

       近三年來的抹片與相關病理資料。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 

3.有建立抹片與切片比對系統及紀錄，並由醫師負責複閱。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 

4.有建立抹片與抹片比對系統及紀錄，並由醫師負責複閱。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 

5.可獲得適當的臨床資料來協助判讀。 ０１２ 

6. 抹片複閱後，如果發現細胞診斷與原判不一致，會影響個案 

的治療，有重補發報告。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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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單位主管、細胞病理醫師或資深細胞醫檢師組長，有每日針

對個別細胞檢驗技術人員判讀為 atypical cell 以下的抹

片，至少抽片 10%複檢。 

 

０１２３４ 

8. 單位主管或資深細胞醫檢師組長，有每日 check 染色封片

等技術的每日品管紀錄。 

 

０１２３４ 

9.內部定期舉行臨床病理討論會或教學會(具會議紀錄)。 ０１２３４ 

 （五）每年要有的相關統計資料 
本項滿分１４分， 

小計 分 

1.年抹片檢驗量和各種檢體量。 

 

０１２ 

2. 利用抹片診斷分布、陽性率及個別細胞檢驗技術人員之診 

斷陽性率，來探討人員間判讀結果差異性，並建立改進機

轉。 

 

０１２３４ 

3. 利用整體抹片品質判讀分布及個別細胞檢驗技術人員之 

抹片品質判讀分布，來探討人員間判讀結果差異性，並建 

立改進機轉。 

 

０１２３４ 

4.抹片與切片對比結果的分析檢討。 

 

０１２ 

5.抹片與抹片對比結果的分析檢討。 ０１２ 

(六) 綜合建議 

※補充說明：人員閱片量請依下列資料算： 
1.切片量：     (  年) 
2.細胞學檢驗量：子宮頸：     (  年) 
                呼吸道：     (  年) 
                體液 (含尿)：      (  年) 
                其他：     (  年) 
3.本署審核通過的子宮頸抹片合理檢驗量：               
4.其他科或婦產科醫師每週門診天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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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 

 

子宮頸抹片檢驗人員異動申報表 (離職) 
 

檢驗室名稱:   
 

一. 醫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離職日期 

    

    

    

    

    

 
 

註:醫師職稱代碼: 
 

A: 負責醫師 B: 閱片醫師 
 

二. 技術人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離職日期 

    

    

    

    

    

 

 

註:技術人員職稱代碼: 
 

A: 閱片技術人員 B: 非閱片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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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 

子宮頸抹片檢驗人員異動申報表 (新增) 
 

檢驗室名稱:   
 

注意事項：若以前未曾申報本署核定閱片資格者請檢附相關證件影本，若已 
 

報署核定過者則僅需填寫資料即可。 
 

一、醫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到職日期 資格核定 

     

     

     

     

     

 

 

註: 

1. 醫師職稱代碼: A: 負責醫師 B: 閱片醫師 

 

2. 資格核定: 是 (送核定單位:  ) 

否 (檢附相關證件影本) 

3. 醫師相關證件: 

（1）學歷 

（2）醫師證書 

（3）專科醫師證書 

（4）細胞學訓練經歷及證明 

（5）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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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3 

子宮頸抹片檢驗人員異動申報表 (新增) 
 

 

檢驗室名稱:   
 

     注意事項：若以前未曾申報本署核定閱片資格者請檢附相關證件影 
本，若已報署核定過者則僅需填寫資料即可。 

 
 

二.  技術人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到職日期 資格核定 

     

     

     

     

     

 
 

註: 
 

1.  技術人員職稱代碼: A: 閱片技術人員 B: 非閱片技術人員 

 
 

2.  資格核定: 是 (送核定單位:  ) 
 

   否 (檢附相關證件影本) 
 

3.  技術人員相關證件: 
 

（1）學歷 
 

（2）醫檢師(生)證書 
 

（3）工作內容(工作內容請寫下列代碼: A:細胞抹片行政工作 B:染色和封    

     片 C:閱片 D:品管 E:資料分析 H:其他非細胞抹片工作) 
 

（4）細胞學訓練經歷及證明 
 

（5）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附表 B 現職人員資料表 
 

(請將負責子宮抹片檢驗之所有工作人員之資料填於下表，並檢附相關證件之影本；若表格不夠請自行影印填寫) 
 

一、醫師 
 

 

姓 名 
 

職 稱 

 

年 

齡 

 

性 

別 

 

學 歷 
醫 師 

證 書 

字 號 

專科醫師 

證 書 

字 號 

 

到職年 

月、日 

 

有關細胞學訓練 

經 歷 

 

從事細胞 

檢驗年數 

          

 
二、行政人員 

 

姓 名 職 稱 年齡 性別 學 歷 工作內容 
      

 
三、技術人員 

(非醫師(生)，但現在也從事子宮抹片檢驗之技術人員資料，也一併填下表) 
 

姓 名 職 稱 年 

齡 
性 

別 
學 歷 醫檢師(生) 

證書字號 
工作內容 到職年 

月日 
有關細胞學 

訓練經歷 
從事細胞檢 

驗工作數年 
本細胞學 

教育時數 
           

工作內容請寫下列代碼：(A：行政工作；B：染色和封片；C：閱片；D：品管；E：資料分析：H：其他非子宮頸抹片工 

作)，請於表格內註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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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 
     

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相關資料表 
 

 一、請將單位內所有檢驗量填於下表 

 

    1.切片量：   (  年) 

    2.細胞學檢驗量： 子宮頸：   (  年) 

                     呼吸道：   (  年) 

                     體液 (含尿)：   (  年) 

                     其他：   (  年) 

    3.本署審核通過的子宮頸抹片合理檢驗量：   

    4.其他科或婦產科醫師每週門診天數：   

 

 二、Atypical cell 及以上之婦科抹片是否皆由醫師複閱確認後簽發 

     報告 □是 □否。 

      

 三、所有子宮頸細胞檢驗結果之診斷報告，是否由醫師簽章後方可發 

    出 □是 □否。 

                           

四、是否備有雙眼顯微鏡(一人一台)與至少一台雙人顯微鏡 

    □ 是 □ 否。 

 

 五、通氣櫥是否符合為密閉空間，氣體無外洩於工作環境等條件 

    □ 是 □ 否。 

 

以上所填資料無誤 醫院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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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D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子宮頸細胞病理診斷單位書面評估表 
 

 
 

醫院：（檢驗室）名稱：   填表人：  聯絡電話：   

檢驗室棣屬：□附設於病理檢驗部門下 □獨立之抹片檢驗室 

□附設於婦產部門下 □其他，請註明  。 
 
壹、人員（請將負責子宮頸抹片檢驗之所有工作人員，包括行政人員，之資料填於附表，並 

檢驗相關證件之影本）。 

一、細胞檢驗室負責人姓名：   

(一)為□解剖病理專科醫師 □其他專科醫師，曾受過細胞診斷訓練□其他，  。 

(二)為□院內細胞學專職 □院內專責，即除細胞學外仍需做其他項工作 

□外聘兼職，請將原屬及所有人之兼職機構列舉於下   。 

二、其他負責子宮頸抹片檢驗之人員共計  人；其中醫師  人； 

醫事檢驗師（生）  人； 其他  人。 
 
 
 

貳、細胞學檢驗量：（請統計並註明上年（ ）貴檢驗室檢驗之總個案人次） 
 

檢體別 子宮頸 呼吸道 體液（含尿） 其 他 總 計 

個案人次      
 

 
 
 

參、基本設置 

一、操作手冊： 

(一)有無訂立詳細之作業手冊？□有□無；                                                                  

(二)若有，是否有定期修訂？□是□否；                                                                       

(三)多久修訂一次                            。 

二、工作場所： 

(一)封片處是否有裝通氣（HOOD）□是   □否，其廠牌及型號

為：                 。 

(二)安全措施： 

1.空調設備： □有 □無； 
 

2.（1）防火警報系統： □有 □無； （2）滅火器： □有 □無； 

（3）自動發電機： □有 □無； （4）藥品急救箱：□有 □無； 

（5）沖淋設備： □有 □無； （6）洗眼裝置： □有 □無； 

（7）護目鏡或防頭罩： □有 □無； （8）防酸手套： □有 □無。 

3.檢驗室安全規則有無張貼於明顯處：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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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驗廢水及廢棄物處理： 

1.檢驗廢水處理： □有 □無，方法  ； 

2.檢驗廢棄物處理： □有 □無，方法  。 

三、設備及維護 

(一)顯微鏡： 

1.雙眼顯微鏡： 

(1)是否每一閱片之醫事檢驗人員皆配置一台？                                

□是   □否； 

   (2)是否有定期清潔保養？                                                                              

□是   □否；  

(3)規格是否符合基本要求（＊）？                                                    

□是   □否。 

2.雙頭顯微鏡： 

(1)有      台 

(2)是否定期清潔保養？                                                                       

□是   □否； 

(3)規格是否符合基本要求（＊）？                                                    

□是   □否。 

3.多頭教學顯微鏡： 

(1)有     台； 

2)是否定期潔保養？                                        □是 □否； 

(3)規格是否符合基本要求（＊）？                           □是 □否。                                                  

(＊)顯微鏡規格之基本要求：物鏡頭應有四倍、十倍、四十倍和一百倍四種；鏡

頭應為去球面差，NA 值至少為 10X:0.25;40X:0.65;100X:1.25;目鏡應可調焦，

照明系統可調柯勒照明。 

(二)其他設備： 

1.是否有自動染色機器設備？ □是 □否； 

如有，是否定期維修並紀錄？ □是 □否； 

2.是否有實驗室用方形水槽？ □是 □否； 

3.是否有貯存檔案的空間及設施？ □是 □否。 

四、操作規定事項： 

(一)染色： 

1.標準染色方法是否有清楚寫明並張貼於明顯處，供操作人員參考？ □是 □否； 

2.每次染色前蘇木紫染液（Hematoxylin）有無過濾？ □有 □無； 

不染色時是否有將所有染缸都加蓋或倒入瓶中存放？ □是 □否； 

3.是否有染色操作紀錄本？ □是 □否。 

(二)1.是否有專屬之細胞病理檢驗委託報告單？ □是 □否； 

2.該報告單是否至少為一式二份？ □是 □否。 

(三)現在是否使用「婦女子宮頸抹片檢查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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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送檢體及隨附資料： 

1.檢體送檢時有無附送檢體委託單？ □是 □否。 

2.委託單是否有註明下列資料： 

患者之基本資料   □有 □無； 

檢體來源         □有 □無；  

採檢日期         □有 □無； 

收到檢體日期     □有 □無；  

送檢醫師姓名    □有 □無； 

患者之臨床病史   □有 □無；  

最後一次月經日期 □有 □無； 

(五) 1.每一檢體是否都有單獨之登記號碼？ □是 □否； 

2.檢體收到時是否都有登記？ □是 □否。 

(六)1.退件是否有通知採檢單位退件原因？ □是 □否； 

2.是否有退件紀錄？ □是 □否。 
 
 
肆、作業準則 

一、檢體保存： 

1.檢驗報告單是否至少保存十年？ □是 □否； 

2.抹片是否依檢驗結果分門別類保存？                              □是  □否；                                                        

  異常抹片是否至少保存十年？ □是  □否；  

正常抹片是否至少保存五年？ □是  □否。 

二、抹片判讀： 

1.閱片是否都在檢驗室內進行？ □是 □否。 

2.異常抹片最後由誰診斷及簽發報告？□技術員 □符合細胞檢驗室負責人之醫師， 

□其他，請註明    。 

三、所有個案檢驗資料是否有定期分析統計及應用？ □是  □否。 

四、目前是否有執行下列品管措施： 

1.定期監控每位檢驗人員之檢驗品質？   □有  □無。 

2.複核 10%陰性病例？                                                                                  

□有   □無； 複核者為： □資深醫檢師   □醫師。 

3.重閱抹片陽性個案舊片？  □有  □無。 

4.比對抹片與切片檢驗結果？  □有  □無。 

5.有無參加實驗室之品管？                                         □有  □

無。                                                                            

舉辦單位為    □衛生福利部臨床細胞診斷諮詢實驗室及精確度調查計畫 

             □其他（請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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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是否有定期舉行臨床病理討論會紀錄？ □是 □否。 

討論是否有記錄？ □是 □否。 

7.是否有品管紀錄？ □是 □否； 

8.是否轉介子宮頸抹片困難個案至其他醫療機構？ □是 □否。 

如有，請問 83 年其轉介  個案。 
 
 
 

伍、子宮頸抹片篩檢資料申報： 

（此項為接受本署及全民健康保險委託子宮頸抹片篩檢之必要條件）  

一、是否同意使用本署規定之格式，於規定之時間內，以媒體方式向個案現住址之轄區衛生   

署申報篩檢資料？                                                                                     

□是 □否。 

二、申報之電腦軟體將採用：□本署開發之「子宮頸抹片篩檢申報系統」。 

□自行開發。 
 
 
 
 
 
 
 
 
 

以上所填資料無誤，細胞檢驗室負責人簽章：   

 

 


